
关于 2025 年 5 月 8 日拟对洛阳伊翔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栾川县伊河上游（石庙至西河桥）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拟对洛阳伊翔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栾

川县伊河上游（石庙至西河桥）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

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反馈我局。公示期为：2025 年 5 月 8 日－2025 年 5 月 14 日。

联系电话：0379-60330030

通讯地址：栾川县钼都路（47150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

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接收听证申请的地址和时间：伏牛中路栾川县政务服务大厅生态环境局窗口；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按国家和栾川县有关规定执行。

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栾川分局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

与情况

1

洛阳伊翔建

设管理有限

公司栾川县

伊 河 上 游

（石庙至西

河桥）生态

综合治理项

目

栾 川

县 栾

川

乡 、

石 庙

镇

洛阳伊翔

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栾 川 县

蒲 壤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该项目位

于栾川县

栾川乡、

石庙镇，

主要建设

内 容 包

括：伊河

河道生态

治 理 工

程、道路

工程和滨

河景观带

工程，项

目 总 投

63125.38
万元，其

中环保投

778万元。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及主要环保措施
（一）废气
施工过程中应做到文明施工，禁止在大风条件下作业；易产生扬尘

的施工材料加盖防尘网，并对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道路施工工地周围设

置连续围挡，围挡高度 1.8m，围挡上部设喷雾装置；定期对临时道路和

场地进行洒水抑尘；施工期施工场地安装在线视频监控。施工临时堆场

应采用防尘网 100%覆盖，并定期洒水保持湿润，避免作业起尘和风蚀起

尘；堆场装卸作业时，应采取洒水或喷淋稳定剂等抑尘措施。

（二）废水
施工期生活污水收集后用于肥田；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

于降尘；基坑废水和泥浆废水经沉淀池澄清处理后用于场地洒水；车辆

冲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道路洒水抑尘。施工期废水不外排。

（三）噪声
合理科学布局施工现场，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高噪声施工，

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施工场地临近近距离敏感点处设置高

施工围栏。

（四）固体废物
建筑垃圾一般均可用作道路建设建设材料，不能利用建筑垃圾运送

至栾川县指定建筑垃圾消纳场；清表废渣土和杂填土至栾川县指定建筑

垃圾消纳场。河道清淤在河道自然晾晒后，用于沿河景观带绿化用土。

桥梁基础钻孔灌注桩产生的泥渣，可全部用于本工程堤坝外侧填方和路



基材料使用。施工期间设置临时的垃圾桶，生活垃圾定期送往生活垃圾

中转站。

（五）生态
施工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临时堆场采用土工布覆盖，设置装土编

织袋挡墙等临时拦挡；在堆放的料场四周设置临时排水沟，排水沟采用

简易土沟；河道涉水施工应选择枯水期进行施工，施工前采取合适的导

流措施。施工结束后，结合景观绿化工程对临时占地进行覆土、恢复植

被。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及主要环保措施
（一）废气
工程运营后项目本身不产生污染物，不会对大气环境产生影响。

（二）废水
项目营运期本身无废水产生，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

（三）噪声
运营后项目本身不产生污染物，主要是绿化维护产生的噪声及堤顶

道路交通噪声，不会对周边声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四）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过往行人丢弃的垃圾，项目在合适位置设置

垃圾桶，避免过往行人将垃圾丢入河道污染水体。过往行人丢弃的垃圾

集中于垃圾桶内，由专人管理，每日由环卫部门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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